
憲
法
學
理
與
憲
政
運
作
之
融
合

鄭
彥
棄
先
生
著
憲
法
論
叢
」
讀
後
感
|

一---，

-­C:::I 

I'i:司

旭

輝

歷
來
我
國
學
者
對
中
國
憲
法
之
研
究
，
大
都
採
純
學
理
的
靜
態
觀
點
，
即
咿
憲
法
親
為
一
部
法
典
，
作
逐
條
逐
旬
的
闡
釋
輿
論
評
，
以
探
討

憲
法
的
真
義
。
固
然
，
這
種
研
究
，
為
增
進
憲
法
本
身
的
認
識
確
有
必
要
，
並
有
重
大
的
貢
獻
。
然
而
，
頭
知
政
治
是
發
展
的
，
憲
法
是
「
成
長

」
的
;
一
國
政
治
環
境
的
自
然
發
展
、
政
治
習
俗
的
影
響
，
以
及
對
憲
法
適
用
的
解
釋
等
等
，
都
足
以
便
憲
法
或
多
或
少
發
生
變
化
;
如
果
純
從

學
理
研
究
，
顯
然
對
一
國
憲
法
未
必
即
能
體
認
得
真
切
。
因
此
，
現
代
西
方
學
者
之
研
究
，
於
憲
法
條
文
之
外
，
並
從
動
態
的
角
度
去
了
解
憲
法

，
特
別
注
意
憲
敢
實
際
的
運
作
。
這
種
方
式
，
雖
較
困
難
，
但
是
值
得
我
國
憲
法
學
者
參
考
借
鏡
的
。

廣
東
順
德
鄭
彥
葉
先
生
，
是
我
國
素
負
盛
名
的
憲
法
學
者
，
對
五
權
憲
法
的
著
述
，
影
響
尤
大
。
早
年
他
曾
任
制
憲
國
大
代
表
，
行
憲
時
期

，
叉
久
任
敢
府
要
職
;
可
以
說
，
他
對
中
國
憲
法
的
理
論
與
憲
政
的
實
際
，
體
認
得
最
為
深
切
，
故
而
他
的
著
述
，
自
亦
與
眾
有
所
不
同
。

鄭
先
生
近
著
「
憲
法
論
叢
」
一
書
，
由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印
行
，
約
十
六
萬
言
，
內
分
三
大
部
分
，
共
十
二
篇
，
均
以
五
權
憲
法
理
論
為
基
礎

，
對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之
內
容
及
其
實
際
運
作
，
作
有
系
統
的
深
入
探
討
。
此
書
的
撰
寫
，
就
是
採
取
上
述
靜
態
與
動
態
的
觀
點
，
理
論
與
實
際
融

合
的
方
式
。
故
出
版
不
久
，
便
引
起
學
術
界
的
重
視
。
鄭
著
全
書
首
先
研
究
國
欠
憲
法
思
想
的
發
展
與
五
權
憲
法
的
理
論
體
系
，
繼
則
檢
討
我
國

制
憲
經
過
，
以
明
五
權
憲
法
由
理
論
至
實
施
的
歷
程
。
最
後
刷
置
重
點
於

•• 

現
行
憲
法
之
憲
政
體
制
、
人
民
權
利
、
一
國
民
大
會
之
性
質
與
組
臟
、

總
統
之
地
位
及
其
與
五
權
的
關
係
、
五
院
之
組
織
職
權
及
其
相
互
關
係
、
中
央
興
地
方
關
係
、
地
方
制
度
等
，
分
別
詳
為
討
論
。
而
在
這
些
討
論

中
，
都
是
先
探
究
五
權
憲
法
的
有
關
理
論
與
主
張
，
再
檢
討
現
行
憲
法
的
規
定
及
其
得
失
，
然
後
則
就
行
憲
以
來
的
運
作
實
況
及
其
所
遭
遇
的
問

題
，
逐
一
分
析
研
究
，
而
且
各
有
結
論
。

不
言
而
喻
，
鄭
著
本
書
雖
以
「
憲
法
論
叢
」
為
名
，
似
為
論
文
選
集
性
質
，
但
一
覽
全
書
內
容
，
則
顯
然
是
一
部
架
構
嚴
整
、
論
誼
一
貫
的

極
富
體
系
的
著
作
。

筆
者
追
隨
鄭
先
生
於
所
主
持
之
「
中
國
憲
法
學
會
」
多
年
，
平
昔
對
所
發
告
法
問
題
的
言
論
，
至
為
欽
佩
!
茲
承
賜
贈
此
一
新
著
，
經
詳
細

拜
讀
，
興
趣
盎
然
!
在
此
筆
者
顧
提
出
幾
點
讀
後
感
想
，
並
就
教
於
鄭
先
生
及
此
書
的
讀
者
先
生
。

輯
朋
法
學
理
與S
E政
運
作
之
融
合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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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r=::P 
且

、

對
五
權
憲
法
思
想
有
完
滿
而
正
確
的
體
認

木
來
，
五
權
憲
法
為
國
女
所
獨
創
，
亦
為
其
政
治
思
想
中
的
一
部
分
。
然
而
，
需
其
內
容
與
主
張
如
何
，
則
在
解
說
上
，
常
見
學
者
中
有

不
少
的
差
異
，
甚
或
有
嚴
重
的
誤
解
。
而
追
究
此
類
差
異
興
誤
解
之
所
以
發
生
，
最
主
要
的
，
可
說
就
是
由
於
未
能
體
認
國
女
整
體
思
想
之
所

致
。

鄭
先
生
指
出
:
『
五
權
憲
法
是
國
欠
的
創
見
，
要
暸
解
其
內
容
，
必
頭
從
國
艾
遺
教
去
研
究
;
而
且
五
權
憲
法
租
不
是
一
個
孤
立
的
理

論
，
它
是
國
女
政
治
思
想
的
一
部
分
，
實
現
三
民
主
義
的
具
體
建
國
方
案
，
必
頭
從
國
艾
整
體
思
想
體
系
去
研
究
體
會
，
才
能
暸
解
其
精
義

。
』
(
第
五
頁
)
其
實
，
從
整
體
君
局
部
，
是
研
究
學
問
最
重
要
的
方
法
，
而
鄭
著
全
書
幾
乎
都
已
注
意
這
點
，
所
以
，
他
對
有
關
問
題
的
分
析

論
評
，
都
非
常
中
肯
正
確
。

舉
例
而
言
，
木
書
對
五
權
憲
法
思
想
，
先
則
把
握
並
論
證
其
與
三
民
主
義
關
係
，
繼
而
對
有
關
理
論
作
綜
合
的
研
討
。
鄭
先
生
說
:
『
五
權

憲
法
的
思
想
是
由
權
能
區
分
、
五
權
分
立
、
均
權
制
度
、
地
方
自
治
四
項
理
論
融
會
貫
通
而
形
成
的
，
這
四
項
理
論
中
，
權
能
區
分
是
基
本
的
原

理
，
五
權
分
立
是
中
央
制
度
的
原
理
，
均
權
制
度
是
中
央
興
地
方
制
度
的
原
理
，
地
方
自
治
是
地
方
制
度
的
原
理
，
四
者
合
成
國
家
根
木
大
法
的

原
理
。
』
(
第
六
頁
)
這
裡
對
四
項
理
論
之
『
融
會
貫
通
』
、
「
四
者
合
成
國
家
根
本
大
法
的
原
理
』
，
其
見
解
之
高
明
，
論
證
之
精
闢
'
袂
非

對
國
女
遺
敢
作
泛
泛
之
研
究
者
所
可
企
及
。

貳
、

認
現
行
憲
法
是
五
權
憲
法
現
階
段
的
實
踐

由
於
政
治
協
商
會
議
的
影
響
，
現
行
憲
法
並
不
完
全
符
合
於
國
女
遺
教
，
著
者
對
此
並
不
諱
言
。
然
本
書
對
五
權
憲
法
與
現
行
憲
法
關
聯

性
的
某
些
問
題
，
仍
是
一
秉
就
遺
敬
而
闡
釋
遺
教
、
就
憲
法
而
分
析
憲
法
，
交
待
清
楚
，
不
使
混
淆
。
雖
然
，
當
中
的
某
些
意
見
，
也
許
未
必
完

全
能
為
人
所
接
受
。
但
是
平
心
而
論
，
著
者
雖
終
身
服
膺
國
女
的
五
權
憲
法
思
想
，
而
對
現
行
憲
法
的
維
護
卸
於
書
中
表
露
無
遣
。
夫
五
權
憲

法
是
一
種
憲
法
學
說
，
而
現
行
憲
法
則
是
具
有
強
制
性
的
法
律
，
故
兩
者
之
間
，
為
維
護
憲
法
尊
嚴
、
鞏
固
憲
政
基
礎
，
他
更
為
重
祖
後
者
，
日

屬
理
所
應
熬
。

然
而
，
著
者
對
此
，
並
於
本
書
中
佔
有
相
當
的
篇
幅
予
以
研
討
，
並
作
了
最
適
切
而
叉
平
實
的
解
說
;
例
如
他
指
出

•• 

『
現
行
憲
法
和
五
權

憲
法
並
沒
有
重
大
出
入
，
雖
然
在
它
的
制
定
過
程
，
曾
受
敢
治
協
商
會
議
的
影
響
，
但
在
政
治
協
商
會
議
中
，
木
黨
始
終
堅
持
五
權
憲
法
的
原
則

，
現
行
憲
法
之
所
以
沒
有
完
全
按
照
五
權
憲
法
的
理
想
制
定
，
主
要
原
因
，
還
是
由
於
制
囂
的
時
候
訓
政
還
未
完
成
，
全
國
人
民
還
沒
有
全
部
經

過
行
使
政
權
的
訓
練
，
還
需
要
政
府
來
加
以
培
育
和
輔
誨
。
因
此
，
對
政
權
的
行
便
，
不
能
不
稍
加
限
制
，
同
時
對
治
權
的
行
便
，
也
就
要
加
以



適
當
的
制
衡
，
以
免
發
生
流
弊
。
』
(
第
六
六
l

六
七
頁
)
這
當
然
是
切
合
事
實
的
說
法
。

而
且
書
中
於
引
述
先
總
統
蔣
公
當
年
向
制
憲
國
大
提
出
憲
法
草
案
所
作
的
說
明
之
後
在
結
語
中
說
:
『
現
行
憲
法
可
說
是
在
未
完
成
訓
政

前
所
實
施
的
五
權
憲
法
，
到
了
政
權
的
行
使
南
了
穩
固
基
礎
，
再
加
修
正
便
可
實
施
理
想
的
五
權
憲
法
。
』
(
第
六
七
|
六
八
頁
)

像
一
這
樣
把
現
行
憲
法
視
為
未
完
成
訓
政
前
所
實
施
的
五
權
憲
法
，
認
現
行
憲
法
是
五
權
憲
法
現
階
段
的
實
踐
。
這
種
見
解
，
既
切
合
政
治
發

展
的
實
際
，
抑
且
對
憲
政
精
神
的
宏
揚
，
也
是
極
有
價
值
的
。

是已

、
對
憲
法
上
的
爭
議
問
題
有
獨
到
之
見

現
行
憲
法
在
制
定
時
，
滲
入
內
閣
制
的
色
彩
，
故
在
憲
政
運
作
或
法
理
上
，
不
時
發
生
若
平
學
議
。
鄭
著
對
此
類
問
題
，
都
發
表
了
獨
到
的

見
解
。茲

學
總
統
公
布
法
令
權
為
例

.• 

關
於
總
統
之
公
布
法
令
槽
，
依
憲
法
第
卅
七
條
規
定
，
應
依
法
為
之
，
並
頭
輕
行
政
院
院
長
或
行
政
院
長
及

有
關
部
會
首
長
之
副
署
。
關
於
這
項
規
定
，
由
於
學
者
中
多
採
內
閣
制
的
觀
點
，
表
示
贊
同
，
然
鄭
氏
則
不
以
為
然
。
他
於
書
中
除
剖
析
該
條
所

涉
有
關
問
題
之
外
，
而
具
體
指
出.• 

『
學
者
中
固
有
認
為
總
統
一
切
行
為
均
頸
由
行
政
院
長
副
署
者
，
顯
屬
基
於
內
閣
制
之
觀
點
，
對
任
免
行
政

院
長
亦
氯
由
行
政
院
長
副
署
，
亦
感
難
於
自
解
。
總
統
發
布
命
令
其
屬
法
規
命
令
者
，
廳
經
副
署
，
白
無
疑
義
，
惟
如
任
免
丈
武
官
員
，
尤
其
司

法
、
考
試
兩
院
院
長
、
副
院
長
及
大
法
官
、
考
試
委
員
與
行
政
院
長
本
身
之
任
免
，
性
質
上
實
不
宜
賓
經
行
政
院
長
副
署
。
此
外
，
那
總
統
行
使

締
結
條
約
及
宣
戰
、
購
和
之
權
，
及
公
布
預
算
、
大
赦
等
，
依
法
均
讀
先
經
行
政
院
會
議
通
過
，
有
無
再
經
副
署
以
資
聯
繫
之
必
要

9
.

亦
待
商
榷

。
」
(
第
一
三
八
頁
)

誠
然
，
總
統
在
中
國
現
行
憲
法
中
，
並
非
內
閣
制
的
虛
位
元
首
，
何
以
一
切
行
為
均
讀
副
署
，
且
必
經
行
政
院
長
之
副
署
呢
?
這
在
法
理
上

既
不
可
遍
，
在
實
務
上
尤
其
可
笑
。
例
如
司
法
、
考
試
兩
院
與
行
故
院
處
於
平
等
地
位
，
該
兩
院
院
長
之
任
兔
，
竟
亦
頸
行
政
院
長
之
副
署
，
試

間
有
何
五
權
分
立
之
可
言
?

同
時
，
即
拋
開
五
權
憲
法
理
論
不
說
，
試
以
最
具
時
代
意
義
的
法
國
第
五
共
和
憲
法
為
例
。
該
憲
法
第
十
九
條
即
規
定

.• 

『
總
統
的
行
為
，

雖
然
領
經
內
閣
總
理
及
其
關
係
部
部
長
副
署
，
但
下
列
事
項
均
不
在
此
限

.• 

一
、
任
免
內
閣
總
理
，
二
、
將
法
案
交
付
人
民
直
訣
，
三
、
解
散
下

議
院
，
四
、
採
取
緊
急
措
施
，
五
、
任
命
憲
法
委
員
會
委
員
及
主
席
，
六
、
提
請
憲
法
委
員
會
審
查
法
律
或
帳
約
有
無
違
憲
。
關
於
此
等
專
項
，

總
統
的
行
為
不
讀
經
內
閣
總
理
及
有
關
部
部
長
的
副
署
』
。
這
表
明
法
國
憲
法
對
副
署
亦
有
明
確
之
劃
分
。
今
我
國
憲
法
在
五
院
制
下
，
無
分
總

統
獨
有
之
職
權
及
各
院
各
別
之
職
責
，
凡
總
統
公
布
之
法
令
，
一
律
都
氯
氣
肛
行
政
院
長
副
署
，
誠
不
知
在
法
理
上
作
何
解
釋
?

憲
法
學
理
與
黨
鼓
運
作
之
融
合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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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
對
憲
政
實
際
問
題
有
深
遠
的
計
處

現
行
憲
法
在
實
際
運
作
上
的
問
題
甚
多
，
本
書
著
者
對
此
提
出
亦
復
不
少
。
而
其
所
提
出
者
，
皆
屬
關
係
憲
政
前
途
的
重
大
問
題
。
以
監
察

院
與
司
法
院
的
關
係
而
言
，
依
憲
法
規
定
，
監
察
委
員
自
有
彈
劫
法
官
之
權
，
但
此
項
彈
劫
是
否
影
響
法
官
審
判
獨
立
呢
?
鄭
氏
對
此
，
於
詳
細

分
析
之
後
，
認
為
『
監
察
院
對
法
官
之
違
法
失
職
，
自
可
依
法
彈
劫
，
而
為
尊
重
司
法
之
獨
立
，
則
宜
有
適
當
之
限
制
，
如
能
就
法
官
之
彈
劫
，

建
立
較
完
密
之
標
準
程
序
，
當
有
助
於
兩
者
關
係
之
增
進
。
』
(
第
二

O
三
!
二
O
四
頁
)
鄭
氏
明
言
法
官
之
被
彈
劫
，
限
於
違
法
失
職
，
至
於

審
判
內
容
及
法
律
見
解
問
題
，
依
理
監
察
院
自
不
能
過
問
。
因
此
，
為
一
顧
及
此
類
事
件
難
免
今
後
發
生
起
見
，
著
者
建
議
建
立
此
項
標
準
與
程
序

，
確
實
有
其
必
要
。

叉
如
關
於
監
察
院
與
立
法
院
的
關
係
中
，
鄭
氏
認
為
，
『
監
察
院
除
有
對
人
之
糾
彈
權
外
，
復
有
對
事
之
糾
正
權
，
此
項
糾
正
權
對
象
之
行

敢
「
設
施
」
與
行
敢
機
關
應
對
立
法
院
負
責
之
「
施
故
」
頗
難
劃
分
，
尤
其
監
察
院
每
年
巡
迴
監
察
後
舉
行
年
度
總
檢
討
，
均
提
出
對
一
般
政
治

設
施
之
意
見
，
函
送
行
敢
院
注
意
改
善
，
其
與
立
法
院
之
職
權
，
頗
難
有
明
確
之
分
際
。
』
(
第
一
九
七
頁
)
鄭
氏
提
出
此
一
問
題
，
說
是
『
頗

難
有
明
確
之
分
際
』
'
實
則
並
未
直
言
問
題
嚴
重
。
殊
不
知
類
似
此
情
形
，
即
是
兩
院
職
權
的
混
淆
不
清
。
如
小
而
言
之
，
設
或
立
監
兩
院
對
同

一
「
施
政
」
或
「
設
施
」
事
項
，
不
幸
意
見
相
反
，
行
敢
院
處
此
，
既
不
知
何
去
何
從
?
且
更
難
於
預
料
，
是
否
會
因
此
而
引
起
糾
彈
或
深
貴
的

後
果
?
如
大
而
言
之
，
設
或
立
監
兩
院
意
見
相
反
，
誰
叉
能
確
保
無
政
治
性
的
風
浪
費
生
?
明
代
中
葉
以
後
，
給
事
中
興
十
三
道
監
御
史
之
間
，

曾
因
職
權
混
淆
不
清
，
致
有
科
道
之
爭
，
釀
成
政
治
紛
擾
之
一
繭
，
我
們
以
古
鑑
今
，
實
不
能
不
引
為
警
惕
!

總
之
，
鄭
著
這
本
「
憲
法
論
叢
」
，
經
筆
者
拜
讀
之
後
，
深
感
確
是
一
部
具
有
創
新
風
格
寫
法
的
著
作
，
也
是
一
部
具
有
相
當
學
術
價
值
的

著
作
品
論
其
構
思
則
著
眼
於
國
女
的
整
體
思
想
，
論
其
運
筆
則
力
求
平
實
而
無
華
。
尤
其
可
貴
的
，
本
書
學
理
與
實
際
兼
顱
，
就
理
以
究
是
非

，
就
事
以
明
得
失
。
故
本
書
之
間
世
，
不
僅
對
從
事
憲
法
研
究
者
是
一
大
佳
一
音
，
且
對
我
國
憲
故
之
運
作
，
更
有
重
大
的
參
考
價
值
。


